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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年 度 保 險 字 第 18號    02

        原 　 　 　 告 　 南 山 產 物 保 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03

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陳 樑 銓  04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鍾 政 曄  05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林 澤 青  06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張 國 儀  07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張 國 治  08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請 求 返 還 保 險 金 事 件 ， 本 院 於 民 國 110 年 8 月 11日  09

       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， 判 決 如 下 ：  10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1

        原 告 之 訴 駁 回 。  12

        訴 訟 費 用 由 原 告 負 擔 。  13

            事   實   及   理   由  14

        壹 、 程 序 部 分 ：  15

        一 、 按 當 事 人 喪 失 訴 訟 能 力 或 法 定 代 理 人 死 亡 或 其 代 理 權 消 滅 者  16

            ， 訴 訟 程 序 在 有 法 定 代 理 人 或 取 得 訴 訟 能 力 之 本 人 承 受 其 訴  17

            訟 以 前 當 然 停 止 。 前 項 規 定 ， 於 有 訴 訟 代 理 人 時 不 適 用 之 。  18

            又 前 開 所 定 之 承 受 訴 訟 人 ， 於 得 為 承 受 時 ， 應 即 為 承 受 之 聲  19

            明 ，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170 條 、 第 173 條 、 第 175 條 第 1 項 分 別  20

            定 有 明 文 。 本 件 訴 訟 原 告 起 訴 時 之 法 定 代 理 人 為 蔡 漢 凌 ， 於  21

            民 國 109 年 6 月 4 日 變 更 為 丁 ○ ○ ， 並 於 110 年 1 月 27具 狀  22

            聲 明 承 受 訴 訟 ， 此 有 原 告 之 保 險 公 司 變 更 營 業 登 記 卡 、 股 份  23

            有 限 公 司 變 登 記 表 及 民 事 聲 明 承 受 訴 訟 狀 在 卷 可 稽 （ 見 本 院  24

            卷 第 159 至 166 頁 ） ， 核 與 前 開 規 定 相 符 ， 應 予 准 許 。  25

        二 、 被 告 乙 ○ ○ 經 合 法 通 知 ， 無 正 當 理 由 ， 未 於 言 詞 辯 論 期 日 到  26

            場 ， 核 無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386 條 各 款 所 列 情 形 ， 爰 依 原 告 之 聲  27

            請 ， 由 其 一 造 辯 論 而 為 判 決 。  28

        貳 、 實 體 部 分 ：  29

        一 、 原 告 主 張 ：  30

          � 原 告 以 保 單 號 碼 012C437287承 保 訴 外 人 丙 ○ ○ （ 下 稱 丙 ○ ○  31

            ） 所 有 車 號 0000-00 自 小 客 車 （ 下 稱 系 爭 自 小 客 車 ） 強 制 汽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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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車 責 任 保 險 （ 下 稱 強 制 責 任 險 ） 。 於 民 國 107 年 1 月 19日 17  01

            時 10分 許 ， 丙 ○ ○ 駕 駛 系 爭 自 小 客 車 行 經 臺 北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 02

            路 、 光 明 路 口 ， 因 迴 車 前 未 注 意 往 來 行 人 而 撞 擊 訴 外 人 柯 麗  03

            雲 （ 下 稱 系 爭 交 通 事 故 ） 致 其 右 股 骨 骨 折 ， 其 後 便 送 往 振 興  04

            醫 院 急 診 治 療 ， 然 翌 日 訴 外 人 柯 麗 雲 （ 下 稱 柯 麗 雲 ） 即 因 「  05

            致 心 率 不 整 右 心 室 結 構 不 良 」 產 生 心 臟 性 猝 死 。 依 強 制 汽 車  06

            責 任 保 險 法 第 13條 之 規 定 可 知 ， 乘 客 或 車 外 第 三 人 傷 害 或 死  07

            亡 和 汽 車 交 通 事 故 須 具 有 相 當 因 果 關 係 ， 保 險 人 始 得 為 保 險  08

            給 付 ， 而 柯 麗 雲 之 死 亡 結 果 與 系 爭 交 通 事 故 是 否 相 當 因 果 關  09

            係 ， 尚 需 經 法 院 判 決 方 能 認 定 ， 原 告 為 落 實 強 制 汽 車 責 任 保  10

            險 法 迅 速 保 障 受 害 人 之 立 法 意 旨 ， 並 參 酌 同 法 第 35條 規 定 ，  11

            暫 先 給 付 死 亡 保 險 金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200 萬 元 之 二 分 之 一 即  12

            100 萬 元 予 柯 麗 雲 之 繼 承 人 即 被 告 2 人 各 50萬 元 ， 並 給 付 被  13

            告 甲 ○ ○ 醫 療 費 用 3,633 元 。  14

          � 關 於 醫 療 給 付 3,633 元 部 分 ， 因 柯 麗 雲 受 有 之 體 傷 為 系 爭 交  15

            通 事 故 所 致 ， 原 告 給 付 被 告 甲 ○ ○ 之 醫 療 費 用 ， 不 為 請 求 返  16

            還 。 而 死 亡 給 付 部 分 ， 因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108 年 度 交 上 易 字 第  17

            371 號 刑 事 判 決 及 同 院 108 年 度 交 附 民 上 字 第 7 號 刑 事 附 帶  18

            民 事 判 決 ， 均 認 定 柯 麗 雲 之 死 亡 並 非 系 爭 交 通 事 故 所 致 ， 兩  19

            者 間 並 無 具 相 當 因 果 關 係 ， 從 而 原 告 分 別 暫 先 給 付 被 告 2 人  20

            50萬 元 共 100 萬 元 之 保 險 金 死 亡 給 付 ， 被 告 2 人 即 負 有 返 還  21

            之 義 務 ， 為 此 爰 依 強 制 汽 車 責 任 保 險 法 第 35條 第 4 項 之 規 定  22

            提 起 本 訴 等 語 ， 並 聲 明 ： 被 告 2 人 應 各 給 付 原 告 50萬 元 ， 及  23

            均 自 起 訴 狀 繕 本 送 達 之 翌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百 分 之 五  24

            計 算 之 利 息 。  25

        二 、 被 告 則 以 ：  26

          � 被 告 甲 ○ ○ ： 被 告 2 人 固 有 受 領 保 險 金 ， 惟 系 爭 交 通 事 故 並  27

            非 如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所 稱 僅 造 成 柯 麗 雲 受 傷 而 已 ， 法 醫 鑑 定 報  28

            告 亦 稱 不 能 完 全 排 除 因 車 禍 的 痛 苦 及 精 神 壓 力 ， 導 致 柯 麗 雲  29

            心 臟 病 發 作 ， 亦 提 及 這 種 心 臟 病 一 般 在 沒 有 額 外 壓 力 之 狀 況  30

            下 不 太 會 突 然 發 作 ， 故 被 告 認 為 就 是 系 爭 交 通 事 故 引 發 柯 麗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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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雲 心 臟 病 發 作 ， 而 心 臟 病 導 致 其 死 亡 等 語 資 為 抗 辯 。  01

          � 被 告 乙 ○ ○ 未 於 言 詞 辯 論 期 日 到 場 ， 惟 曾 提 出 書 狀 陳 述 同 前  02

            。  03

          � 並 均 聲 明 ： 原 告 之 訴 駁 回 。  04

        三 、 本 院 之 判 斷 ：  05

          � 原 告 主 張 承 保 丙 ○ ○ 所 有 之 系 爭 自 小 客 車 之 強 制 責 任 險 ， 於  06

            107 年 1 月 19日 17時 10分 許 ， 丙 ○ ○ 駕 駛 系 爭 自 小 客 車 行 經  07

            臺 北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路 、 光 明 路 口 ， 因 迴 車 前 未 注 意 往 來 行 人  08

            而 撞 擊 柯 麗 雲 ， 致 其 右 股 骨 骨 折 傷 害 ， 原 告 並 依 強 制 汽 車 責  09

            任 保 險 法 第 35條 第 1 項 規 定 先 行 給 付 被 告 死 亡 保 險 金 各 50萬  10

            元 等 情 ， 為 被 告 所 不 爭 執 ， 原 告 此 部 分 主 張 應 堪 信 為 真 實 。  11

            惟 就 原 告 主 張 柯 麗 雲 於 急 診 翌 日 因 「 致 心 率 不 整 右 心 室 結 構  12

            不 良 」 產 生 心 臟 性 猝 死 ， 此 部 分 死 亡 原 因 與 系 爭 交 通 事 故 無  13

            關 ， 則 為 被 告 所 否 認 ， 並 以 前 詞 置 辯 。  14

          � 查 柯 麗 雲 因 系 爭 交 通 事 故 經 臺 灣 士 林 地 方 檢 察 署 以 過 失 傷 害  15

            名 以 107 年 度 偵 字 第 11166 號 提 起 公 訴 ， 經 本 院 以 107 年 度  16

            交 易 字 第 148 號 刑 事 判 決 判 處 有 期 徒 刑 5 月 ， 如 易 科 罰 金 ，  17

            以 1,000 元 折 算 1 日 ， 嗣 經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以 108 年 度 上 易 字  18

            第 371 號 刑 事 判 決 駁 回 上 訴 ， 並 諭 知 緩 刑 2 年 確 定 ， 上 情 有  19

            該 刑 事 判 決 書 在 卷 可 參 （ 本 院 卷 第 43至 69頁 ） ， 並 經 本 院 調  20

            取 相 關 刑 事 卷 宗 審 核 屬 實 。 被 告 並 於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中 提 起 刑  21

            事 附 帶 民 事 訴 訟 ， 經 本 院 以 柯 麗 雲 之 死 亡 與 系 爭 交 通 事 故 無  22

            關 ， 依 法 不 得 提 起 刑 事 附 帶 民 事 訴 訟 ，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502  23

            條 第 1 項 規 定 以 108 年 度 交 附 民 字 第 82號 刑 事 附 帶 民 事 訴 訟  24

            判 決 予 以 駁 回 ， 再 經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以 108 年 度 交 附 民 上 字 第  25

            7 號 刑 事 附 帶 民 事 訴 訟 判 決 駁 回 上 訴 確 定 ， 有 該 刑 事 附 帶 民  26

            事 訴 訟 判 決 書 附 卷 可 參 （ 本 院 卷 第 71至 76頁 ） 。  27

          � 按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502 條 第 1 項 規 定 ， 刑 事 法 院 認 為 原 告 之 訴  28

            不 合 法 或 無 理 由 者 ， 應 以 判 決 駁 回 之 。 是 非 因 刑 事 犯 罪 而 直  29

            接 受 損 害 之 人 提 起 附 帶 民 事 訴 訟 ，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487 條 第  30

            1 項 規 定 ， 其 訴 為 不 合 法 ， 刑 事 法 院 應 依 同 法 第 502 條 第 1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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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項 規 定 ， 以 判 決 駁 回 之 。 又 此 項 規 定 ， 係 因 刑 事 附 帶 民 事 訴  01

            訟 原 告 之 請 求 於 刑 事 訴 訟 之 判 決 無 事 實 認 定 ， 不 能 據 以 為 該  02

            原 告 請 求 權 是 否 存 在 之 判 斷 ， 故 刑 事 附 帶 民 事 訴 訟 以 不 合 法  03

            為 由 ， 駁 回 刑 事 附 帶 民 事 訴 訟 原 告 之 訴 ， 因 非 屬 實 體 判 決 ，  04

            該 駁 回 訴 訟 判 決 之 理 由 自 無 拘 束 本 院 ， 本 院 仍 得 本 諸 現 存 證  05

            據 ， 判 斷 原 告 之 請 求 權 是 否 存 在 ， 先 予 敘 明 。  06

          � 按 因 汽 車 交 通 事 故 死 亡 者 ， 請 求 權 人 得 提 出 證 明 文 件 ， 請 求  07

            保 險 人 暫 先 給 付 相 當 於 保 險 給 付 二 分 之 一 之 金 額 ； 保 險 人 暫  08

            先 給 付 之 保 險 金 額 超 過 其 應 為 之 保 險 給 付 時 ， 就 超 過 部 分 ，  09

            得 向 請 求 權 人 請 求 返 還 。 強 制 汽 車 責 任 保 險 法 第 35條 第 1 項  10

            、 第 4 項 定 有 明 文 。 依 該 條 第 4 項 之 立 法 意 旨 稱 「 保 險 人 依  11

            本 條 第 一 項 與 第 二 項 暫 先 給 付 之 金 額 超 出 應 為 之 保 險 給 付 者  12

            ， 依 不 當 得 利 之 法 理 ， 保 險 人 得 向 請 求 權 人 請 求 返 還 」 等 語  13

            ， 足 見 該 條 第 4 項 屬 民 法 不 當 得 利 之 特 別 規 定 ， 適 用 上 仍 應  14

            符 合 民 法 不 當 得 利 之 構 成 要 件 規 定 。 次 按 民 法 第 179 條 規 定  15

            「 無 法 律 上 之 原 因 而 受 利 益 ， 致 他 人 受 損 害 者 ， 應 返 還 其 利  16

            益 。 雖 有 法 律 上 之 原 因 ， 而 其 後 已 不 存 在 者 ， 亦 同 。 」 不 當  17

            得 利 依 其 類 型 可 區 分 為 「 給 付 型 之 不 當 得 利 」 與 「 非 給 付 型  18

            不 當 得 利 」 ， 前 者 係 基 於 受 損 人 之 給 付 而 發 生 之 不 當 得 利 ，  19

            後 者 乃 由 於 給 付 以 外 之 行 為 （ 受 損 人 、 受 益 人 、 第 三 人 之 行  20

            為 ） 或 法 律 規 定 或 事 件 所 成 立 之 不 當 得 利 。 於 給 付 而 受 利 益  21

            之 給 付 型 不 當 得 利 ， 所 謂 「 無 法 律 上 之 原 因 」 ， 係 指 受 益 人  22

            之 得 利 欠 缺 「 財 貨 變 動 之 基 礎 權 利 及 法 律 關 係 」 之 給 付 目 的  23

            而 言 ， 依 舉 證 責 任 分 配 原 則 ， 應 由 主 張 該 不 當 得 利 返 還 請 求  24

            權 存 在 之 人 即 原 告 ， 舉 證 證 明 其 給 付 欠 缺 給 付 目 的 。 原 告 主  25

            張 被 告 受 領 前 開 保 險 金 係 無 法 律 上 之 原 因 ， 主 張 之 事 實 核 屬  26

            給 付 型 不 當 得 利 ， 依 上 說 明 ， 原 告 自 應 由 其 就 給 付 欠 缺 目 的  27

            一 事 負 舉 證 責 任 。  28

          � 依 法 務 部 法 醫 研 究 所 出 具 解 剖 報 告 書 暨 鑑 定 報 告 書 （ 本 院 卷  29

            第 183 至 199 頁 ） ， 鑑 定 結 果 認 柯 麗 雲 之 死 亡 原 因 為 「 『 致  30

            心 律 不 整 性 右 心 室 結 構 不 良 』 突 發 心 律 不 整 ， 導 致 心 臟 性 休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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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克 而 死 亡 。 死 亡 方 式 為 『 意 外 』 」 。 關 於 死 亡 原 因 是 否 與 系  01

            爭 交 通 事 故 相 關 ， 依 法 務 部 法 醫 研 究 所 回 覆 臺 灣 士 林 地 方 檢  02

            察 署 之 107 年 9 月 17日 法 醫 理 字 第 10700041510 號 函 稱 ： 『  03

            研 究 報 告 顯 示 運 動 與 精 神 壓 力 可 能 激 發 心 臟 心 律 不 整 而 發 生  04

            猝 死 ， 都 只 是 描 述 性 ， 壓 力 事 件 可 以 包 括 劇 烈 運 動 （ 尤 其 是  05

            年 輕 運 動 員 ） 、 害 罵 、 爭 吵 、 性 交 、 警 察 訊 問 或 逮 捕 、 輕 度  06

            損 傷 、 分 娩 、 情 緒 、 飲 酒 等 ， 但 均 無 數 據 表 示 其 壓 力 程 度 ，  07

            而 且 有 個 人 差 異 ， 也 有 在 休 息 時 看 似 無 壓 力 時 發 生 心 律 不 整  08

            的 案 例 。 所 以 ， 目 前 並 不 清 楚 何 種 壓 力 程 度 將 使 「 致 心 律 不  09

            整 性 右 心 室 結 構 不 良 」 產 生 心 臟 性 猝 死 』 、 「 死 者 右 下 肢 傷  10

            勢 屬 於 輕 度 損 傷 ， 本 身 雖 不 至 於 死 亡 ， 但 必 會 疼 痛 ， 無 法 排  11

            除 不 會 產 生 壓 力 。 但 即 使 有 壓 力 ， 也 無 法 說 會 或 不 會 激 發 心  12

            律 不 整 ， 所 以 不 必 然 導 致 心 臟 性 猝 死 」 （ 本 院 卷 第 201 至 20  13

            3 頁 ） ； 另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醫 學 院 附 設 醫 院 108 年 6 月 10日 校  14

            附 醫 秘 字 第 1080903035號 函 檢 附 之 回 復 意 見 表 稱 ： 『 依 據 解  15

            剖 報 告 ， 柯 麗 雲 女 士 為 「 致 心 律 不 整 性 右 心 室 結 構 不 良 」 之  16

            病 人 ， 有 猝 死 之 風 險 。 猝 死 之 發 生 時 間 和 誘 發 因 子 往 往 無 法  17

            預 測 。 本 案 之 車 禍 事 件 無 法 直 接 導 致 猝 死 ， 然 是 否 因 為 車 禍  18

            的 傷 口 疼 痛 、 情 緒 波 動 等 因 素 ， 使 病 人 交 感 神 經 過 度 活 躍 ，  19

            間 接 誘 發 心 律 不 整 而 猝 死 則 無 法 排 除 」 （ 本 院 卷 第 205 至 20  20

            7 頁 ） 。 是 柯 麗 雲 之 死 因 雖 為 「 致 心 律 不 整 性 右 心 室 結 構 不  21

            良 」 突 發 心 律 不 整 ， 導 致 心 臟 性 休 克 而 死 亡 ， 但 綜 合 上 述 鑑  22

            定 意 見 ， 無 法 排 除 因 為 車 禍 的 傷 口 疼 痛 、 情 緒 波 動 等 因 素 ，  23

            使 病 人 交 感 神 經 過 度 活 躍 ， 誘 發 心 律 不 整 而 猝 死 。  24

          �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目 的 在 於 刑 事 犯 罪 之 認 定 ， 其 證 據 之 調 查 、 詰  25

            問 ， 受 嚴 謹 之 傳 聞 證 據 法 則 所 規 範 限 制 ， 以 確 保 提 高 刑 事 犯  26

            罪 判 決 認 定 之 正 確 性 ， 在 無 罪 推 定 前 提 下 ， 採 取 相 對 於 民 事  27

            證 據 判 斷 有 更 為 嚴 格 證 明 之 心 證 標 準 。 而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所 調  28

            查 之 證 據 ， 及 所 認 定 之 事 實 ， 於 獨 立 之 民 事 訴 訟 程 序 並 無 拘  29

            束 力 ， 本 院 自 不 受 刑 事 判 決 認 定 之 拘 束 ； 況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中  30

            ， 檢 察 官 對 於 被 告 有 罪 之 舉 證 責 任 ， 應 達 到 無 合 理 可 疑 之 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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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度 ， 亦 即 檢 察 官 所 提 出 被 告 犯 罪 之 證 據 ， 須 達 於 足 以 排 除 一  01

            切 合 理 懷 疑 之 程 度 。 但 民 事 訴 訟 程 序 並 不 相 同 ， 負 有 舉 證 責  02

            任 之 一 造 ， 就 有 利 於 己 之 事 實 主 張 所 須 負 擔 之 舉 證 責 任 ， 以  03

            達 於 足 可 轉 換 舉 證 責 任 之 優 勢 證 據 程 度 為 已 足 ， 而 於 他 造 否  04

            認 其 事 實 主 張 者 ， 始 改 由 他 造 負 證 明 優 勢 證 據 瑕 疵 之 責 任 。  05

            而 所 謂 優 勢 證 據 ， 係 指 證 據 之 證 明 力 ， 足 以 使 法 院 對 於 爭 執  06

            之 事 實 認 定 其 存 在 ， 更 勝 於 不 存 在 ， 亦 即 可 基 於 事 實 之 蓋 然  07

            性 ， 認 為 符 合 真 實 之 經 驗 ， 而 肯 定 待 證 事 實 之 存 在 ， 而 達 到  08

            蓋 然 之 心 證 ， 此 時 法 院 即 應 信 該 當 事 人 所 主 張 之 事 實 為 真 ，  09

            反 之 則 應 認 該 當 事 人 主 張 之 事 實 為 偽 。 故 本 件 不 因 丙 ○ ○ 僅  10

            負 刑 事 過 失 傷 害 罪 名 ， 於 民 事 訴 訟 程 序 上 即 謂 柯 麗 雲 之 死 亡  11

            與 系 爭 交 通 事 故 無 關 連 。 依 前 述 相 關 鑑 定 意 見 ， 柯 麗 雲 因 「  12

            致 心 律 不 整 性 右 心 室 結 構 不 良 」 突 發 心 律 不 整 ， 導 致 心 臟 性  13

            休 克 而 死 亡 ， 無 法 排 除 因 車 禍 的 傷 口 疼 痛 、 情 緒 波 動 等 因 素  14

            ， 因 而 誘 發 心 律 不 整 。 則 於 給 付 型 不 當 得 利 中 ， 原 告 就 無 法  15

            律 上 原 因 即 欠 缺 給 付 目 的 一 節 ， 因 負 有 舉 證 責 任 ， 自 應 舉 證  16

            證 明 系 爭 交 通 事 故 所 致 傷 口 疼 痛 、 情 緒 波 動 ， 非 誘 發 柯 麗 雲  17

            心 律 不 整 之 原 因 。 惟 於 本 件 訴 訟 中 ， 原 告 未 舉 證 說 明 導 致 柯  18

            麗 雲 心 律 不 整 之 原 因 ， 係 系 爭 車 禍 事 故 以 外 因 素 之 可 能 性 較  19

            高 ， 自 難 僅 憑 於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中 因 採 嚴 格 證 明 原 則 ， 丙 ○ ○  20

            雖 對 柯 麗 雲 之 死 亡 不 負 刑 事 責 任 情 形 ， 即 於 民 事 訟 程 序 中 主  21

            張 對 柯 麗 雲 之 死 亡 結 果 亦 應 排 除 系 爭 車 禍 事 故 所 致 。  22

          � 被 告 因 系 爭 車 禍 事 故 得 受 領 之 慰 撫 金 數 額 ?  23

          1.按 不 法 侵 害 他 人 致 死 者 ， 被 害 人 之 父 、 母 、 子 、 女 及 配 偶 ，  24

            雖 非 財 產 上 之 損 害 ， 亦 得 請 求 賠 償 相 當 之 金 額 。 民 法 第 194  25

            條 定 有 明 文 。 又 被 害 人 受 有 非 財 產 上 損 害 ， 請 求 加 害 人 賠 償  26

            相 當 金 額 之 慰 撫 金 時 ， 法 院 對 於 慰 撫 金 之 量 定 ， 應 斟 酌 實 際  27

            加 害 情 形 、 所 造 成 之 影 響 、 被 害 人 所 受 精 神 上 痛 苦 之 程 度 、  28

            雙 方 之 身 分 、 地 位 、 經 濟 狀 況 及 其 他 各 種 情 形 ， 以 核 定 相 當  29

            之 數 額 （ 最 高 法 院 47年 台 上 字 第 1221號 、 51年 台 上 字 第 223  30

            號 判 決 先 例 要 旨 參 照 ）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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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2.丙 ○ ○ 於 刑 事 案 件 審 理 中 自 陳 為 高 職 畢 業 、 單 身 、 無 業 、 以  01

            每 月 約 2 萬 1 千 元 之 退 休 金 為 生 、 需 照 顧 中 風 之 母 親 （ 見 本  02

            院 卷 第 59頁 108 年 度 交 上 易 字 第 371 號 刑 事 判 決 書 ） ； 被 告  03

            甲 ○ ○ 自 陳 其 為 高 中 畢 業 ， 現 職 宅 配 ， 年 收 入 約 6 、 70萬 元  04

            ， 被 告 乙 ○ ○ 為 國 中 畢 業 ， 為 聾 啞 人 士 ， 打 零 工 為 生 ， 柯 麗  05

            雲 於 被 告 2 人 年 幼 時 即 離 婚 ， 被 告 2 人 自 小 由 父 親 撫 養 長 大  06

           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212 頁 筆 錄 ） 。 另 依 卷 附 稅 務 電 子 閘 門 財 產 所  07

            得 調 件 明 細 表 所 示 ， 丙 ○ ○ 名 下 尚 有 股 票 投 資 。 本 院 斟 酌 上  08

            情 ， 以 被 告 因 系 爭 車 禍 事 故 喪 失 至 親 所 受 痛 苦 ， 所 受 精 神 上  09

            之 損 害 賠 償 各 以 50萬 元 ， 應 屬 相 當 。  10

          � 綜 上 ， 原 告 就 被 告 受 領 保 險 金 給 付 中 關 於 「 無 法 律 上 原 因 」  11

            一 節 ， 並 未 舉 證 證 明 ， 其 請 求 被 告 應 各 返 還 保 險 金 50萬 元 ，  12

            自 無 依 據 。  13

        四 、 綜 上 所 述 ， 原 告 基 於 保 險 法 第 35條 第 4 項 規 定 ， 請 求 被 告 2  14

            人 返 還 所 受 領 之 保 險 金 各 50萬 元 ， 為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15

        五 、 本 件 事 證 已 臻 明 確 ， 兩 造 其 餘 之 攻 擊 或 防 禦 方 法 及 未 經 援 用  16

            之 證 據 ， 經 本 院 斟 酌 後 ， 認 為 均 不 足 以 影 響 本 判 決 之 結 果 ，  17

            自 無 一 一 詳 予 論 駁 之 必 要 ， 併 此 敘 明 。  18

        六 、 據 上 論 結 ， 原 告 之 訴 為 無 理 由 ， 依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385 條 第 1  19

            項 前 段 、 第 78條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20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8     月     31    日  2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 事 第 二 庭  2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辜   漢   忠  23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。  24

        如 對 本 判 決 上 訴 ， 應 於 判 決 送 達 後 20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狀 ， 若  25

        委 任 律 師 提 起 上 訴 者 ， 應 一 併 繳 納 上 訴 審 裁 判 費 ， 否 則 本 院 得 不  26

        命 補 正 逕 行 駁 回 上 訴 。  27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8     月     31    日  2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潘   盈   筠  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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